
（盘锦市人民政府令 第51号 自2013年 7月4日起

施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引导和激

励企业或组织加强质量管理，实施卓越绩效模

式，提高全市产品和服务质量水平，增强我市经

济综合竞争力，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

法》和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等有关规定，结

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盘锦市市长质量奖是

盘锦市人民政府设立的最高质量荣誉奖，主要授

予在盘锦市行政区域内提升质量水平取得卓越

绩效的企业或组织。

第三条 盘锦市市长质量奖的评定坚持科

学、公正、公平、公开的原则。评定在企业或组

织自愿申请的基础上，严格按照标准和程序进

行。



第四条 盘锦市市长质量奖每年评定一次，

每次获奖的企业或组织一般不超过 3家（含中小

企业 1家）。

第二章 组织管理

第五条 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盘锦市

市长质量奖的评定管理工作，其主要职责是：

（一）制定盘锦市市长质量奖评定标准、实

施细则、工作程序、管理制度等；

（二）制定评审员管理制度，选聘、培训、

考核评审员；

（三）组织编制市长质量奖年度工作计划，

组织开展国际先进质量奖评定标准的跟踪研究；

（四）负责盘锦市市长质量奖的申报受理、

组织评审并提出获奖企业或组织推荐名单以及

宣传、推广和培育工作；

（五）负责有关评定和管理的其他工作。

第六条 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负责宣传、推

广获奖企业或组织的先进经验和成果。

第三章 申报条件



第七条 企业或组织申报盘锦市市长质量

奖，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

（一）在盘锦市行政区域内登记注册，并正

常运营 5年以上；

（二）质量管理体系健全，有效运行卓越绩

效模式；

（三）具有卓越的运营绩效，近 3年来主要

经济、技术指标和质量水平位居省内同行业前

列；

（四）具有良好的诚信记录和社会声誉。

第八条 凡有下列情况之一者，不得申报盘

锦市市长质量奖：

（一）不符合产业、环保、质量等政策；

（二）国家规定应取得相关证照而未取得；

（三）近 3年有重大质量、设备、伤亡、火

灾和爆炸责任事故和重大质量有效投诉。

第四章 评定标准

第九条 盘锦市市长质量奖的评定标准等

同 采 用 国 家 标 准 《 卓 越 绩 效 评 价 准 则 》

（GB/T19580）。



第十条 盘锦市市长质量奖评定标准根据

质量管理理论及其实践的发展，可适时进行修

订。

第五章 评定程序

第十一条 申报。符合申报条件企业或组织

在自愿的基础上，如实填写《盘锦市市长质量奖

申报表》，按照盘锦市市长质量奖评定标准进行

自我评价并提交自评报告，同时，提供有关证实

性材料，在规定时限内报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第十二条 资格审查。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对申报盘锦市市长质量奖的企业或组织进行申

报条件、推荐意见及申报材料审查。

第十三条 资料评审。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组织评审员对资格审查合格的企业或组织提交

的申报资料进行评审，形成资料评审报告，并据

评审结果提出进行现场评审的企业或组织名单。

第十四条 现场评审。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组织评审组按评定标准对资料评审后确定的企

业或组织进行现场评审，评审组形成现场评审报

告。



第十五条 综合评价。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根据资料评审报告、现场评审报告，对申报企业

或组织进行综合评价后，提出盘锦市市长质量奖

获奖企业或组织候选名单。

第十六条 审定公示。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组织有关部门、专家对获奖候选名单进行审定；

审定结果向社会公示，并依据审定和公示结果提

出获奖推荐名单，上报市政府。

第十七条 批准公告。经市政府批准后，向

社会公告获盘锦市市长质量奖的企业或组织名

单。

第六章 表奖及经费

第十八条 市政府对获得盘锦市市长质量

奖的企业或组织进行表彰和奖励。由市长向获奖

企业或组织颁发获奖证书和奖金，对每个获奖企

业或组织奖励人民币 30 万元。奖励经费由市财

政统一安排。

第十九条 市长质量奖的有效期为三年。获

奖企业或组织可在有效期满后重新申报。若再次

获得市长质量奖，不得奖金、不占当年市长质量



奖评选名额，只颁发证书。

第二十条 盘锦市市长质量奖评定和管理

经费列入当年市财政预算。评定不收取任何费

用。

第七章 监督与管理

第二十一条 获奖组织应坚持应用卓越绩

效管理模式，鼓励采用质量管理的新理论、新方

法并不断创新，持续提高组织绩效水平。

市质量技术监督部门应加强对获奖企业或

组织的监督管理，在获奖期间每年至少开展一次

监督检查。若发现有不能持续保持获奖条件和发

生重大质量、环保、安全事故的，取消其获奖资

格。

第二十二条 获奖企业或组织宣传获盘锦

市市长质量奖荣誉时应注明获奖年度。

第二十三条 对弄虚作假，采取不正当手段

取得盘锦市市长质量奖的企业或组织，市质量技

术监督部门可报请市政府取消其盘锦市市长质

量奖荣誉，收回获奖证书和奖金，并予以通报批

评。



第二十四条 参与盘锦市市长质量奖评定

工作的机构和人员应保守申报企业或组织的商

业秘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程序进行评定。对

违反规定的机构和个人，将取消其评定资格，并

依法追究责任。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冒

用盘锦市市长质量奖标志和证书，违者将依法追

究责任。

第八章 附 则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市质量技术监督局

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